    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环境信息公开表
单位基本信息
	单位名称
	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12220181423200426J

	单位地址
	长春市九台区福星大街100号
	地理位置
	经度125.8     纬度44.1

	 法定代表人
	 张雁峰
	邮政编码
	130500

	环保负责人
	李志宇
	联系电话
	0431-89590505

	行业类别
	医疗
	电子邮箱
	3264169668@qq.com

	成立时间
	1949年
	生产周期
	365天/年

	从业人数
	1099人
	占地面积
	81394平方米

	年消耗资源能源量
	水165138.5吨/年，电3820505度/年，燃气78万立方米/年。
	污染源管理级别
	市县区直管

	单位简介
	 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是九台域内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医院，始建于1949年，经过半个世纪的创业和积淀，现已发展为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甲等医院，成为九台的医疗中心。医院占地面积为81394㎡，建筑面积60000㎡(包括地下车库4000㎡)，设置床位966张。分为七大科系十八个疗区，包括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眼五官（口腔）科、中医科、传染科。内科系统设有呼吸循环、消化、神经、内分泌等专科。外科系统设有普外、泌尿、胸、骨、脑、手显微外科等专科。设有急诊、CCU、ICU室。有CT、X线、核磁、电诊、检验、病理、理疗、腔镜等临床医技科室共27个。新增设的GE 64排128层CT、西门子1.5T超导核磁、OLPS全自动生化分析仪、数字胃肠机、DR、富士电子胃肠镜等进口设备的档次在全省处于一流位置。


废水排放信息（2020年）
	排放口名称
	污水排放口
	排放口位置
	位于院区北侧

	排放口编号
	WS-01
	排放口设置情况
	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术要求

	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
	165138.5吨/年
	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
	147542吨/年

	执行的排放标准
	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表2中预处理标准
	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
	有组织排放，间歇式排放， 

	排放去向
	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
	受纳水体及功能划分
	

	监测单位和方式
	委托吉林省中实检测有限公司；在线监测
	监测频次
	手工检测每月一次：化学需氧量、生化需氧量、PH、悬浮物、总余氯、粪大肠菌群；在线监测，化学需氧量、氨氮每日12次

	

	水污染物名称
	化学需氧量
	氨氮
	酸碱度
	
	
	     

	特征水污染物
	化学需氧量
	氨氮
	酸碱度
	
	
	

	年总量控制指标
	11.8 吨/年
	5.31吨/年
	
	
	
	

	规定排放限值
	≤250 mg/L
	-
	6-9
	
	
	

	监测时间
	实 际 排 放 浓 度（mg/L）
	超标情况

	2020年1月  
	53
	32
	6-9
	
	
	无

	2020年2月
	63
	25
	6-9
	
	
	无

	2020年3月
	90
	33
	6-9
	
	
	无

	2020年4月
	81
	31
	6-9
	
	
	无

	2020年5月
	59
	20
	6-9
	
	
	无

	2020年6月
	61
	22
	6-9
	
	
	无


废气排放信息（2020年）
	废气排放口名称
	天然气锅炉烟囱
	锅炉吨位
	3 t/h

	废气排放口编号位置
	FQ-01，位于院区北侧；
	排放口设置情况
	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术要求

	执行的排放标准
	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

）表1中燃煤锅炉限制标准
	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
	有组织排放，连续排放； 

	排放去向
	排入大气外环境
	排气筒高度和内径
	高15米，内径0.4米；

	监测单位和方式
	委托长春市康东热力有限公司监测
	监测频次
	每月1次

	

	大气污染物名称
	烟尘
	二氧化硫
	氮氧化物
	
	
	

	特征大气污染物
	
	二氧化硫
	氮氧化物
	
	
	

	年总量控制指标
	
	0.116吨/年
	0.252吨/年
	
	
	

	排放限值
	浓度限值
	≤30mg/m3
	≤100mg/m3
	≤400 mg/m3
	≤1
	
	

	
	速率限值
	
	
	
	
	
	

	监 测 时 间
	实 际 排 放 浓 度(mg/m3) / 排 放 速 率(kg/h)
	超标情况

	2020年1月   
	4
	7
	12
	0
	
	无

	2020年2月
	5
	6
	13
	0
	
	无

	2020年3月
	6
	4
	12
	0
	
	无

	2020年4月
	4
	6
	13
	0
	
	无

	2020年5月
	5
	7
	15
	0
	
	无

	2020年6月
	6
	6
	14
	0
	
	无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噪声排放信息（2020年）
	执行的排放标准
	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1类标准
	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
	无组织排放，间接排放；

	监测单位和方式
	委托吉林省精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规定排放限值
	昼间≤65分贝，夜间≤55分贝

	监测时间和地点
	2020年4月28日   
	实际监测数值
	昼间52.1分贝，夜间43分贝；

	监测时间和地点
	2020年4月29日
	实际监测数值
	昼间51.7分贝，夜间43.1分贝；

	
	
	
	

	
	
	
	


固体（危险）废物排放信息（2020年度）
	固体（危险）名称
	固废类别
	危 废 代 码
	产 生 量
	转 移 量
	贮 存 量
	处 置 或 者 回 收 情 况

	废空试剂瓶
	S固态
	900-041-49
	0.0151吨
	0.0151吨
	0
	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

	废硒鼓
	S固态
	900-299-12
	0.064吨
	0.064吨
	0
	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

	在线监测废液
	L液态
	831-004-01
	0.179吨
	0.179吨
	0
	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

	废水处理污泥
	液态
	831-001-01
	0.288吨
	0.288吨
	0
	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


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
	设施

编号
	治理设施名称
	数 量
	投运
日期
	处 理 工 艺
	设计处理能力
	实际处理能力
	运行时间
	运行
情况

	001
	综合污水处理站
	1座
	2012
	水解酸化+好氧生化
	500吨/天
	350吨/天
	15小时/天
	正常

	
	
	
	
	
	
	
	
	


环评及其它行政许可信息
	行政许可名称
	项目文件名称
	制作或审批单位
	批复文号（备案编号）
	内容说明

	项目环评报告
	九台市人民医院异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	吉林省环境保护局
	编写日期：

2008年7月
	因涉商业秘密和文件太大，需要者与单位联系，依申请提供复印件。

	环评报告批复文件
	关于九台市人民医院异地新建项目环评影响报告的批复
	吉林省环境保护局
	吉环建字[2008]195号
	依申请提供复印件。

	排污许可证
	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
	吉林省环境保护局 
	 20202201130001152

0200624143109
	依申请提供复印件。
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	已制订《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并于2019年 1月 21日在长春市九台区环境监察大队备案，  

备案编号：220181-2019-002-L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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